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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遗存中管窥契丹—辽对散乐的继承与发展

张 杨

［摘  要］作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契丹—辽在 200 余年的统治中，通过多维度效仿中

原制度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融合现象。聚焦契丹—辽时期的散乐艺术，通过文献考辨与

图像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考察其概念界定、艺术形态、乐队建制及图像遗存等核

心问题。研究发现：契丹—辽散乐承袭唐代教坊俗乐体系，在乐器组合、表演程式等方面呈

现显著的制度延续性；现存墓葬壁画、器物纹饰等图像史料印证了散乐在辽代社会礼俗中的

特殊地位；作为文化传播的中介形态，契丹—辽散乐不仅保存了唐乐遗韵，更为宋金时期散

乐转型提供了制度范式与艺术养分。这一研究为深入理解 10—12世纪北方民族政权与中原文

化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艺术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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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散乐概念考辨与学术史辨正

学术界对散乐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形成了

诸多观点：大多数学者认为散乐和百戏是同一种

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朝代称谓有所不同，也有

少数学者持不同的观点。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散

乐百戏”被解释为：“中国古代由民间音乐、技艺

发展而成的多种艺术和娱乐表演品种的泛称。大

体包括歌舞、器乐、角抵、武术、杂技、魔术以

及杂剧等。”［1］吴钊、刘东升在《中国音乐史略》

中指出：“百戏，又名散乐。它是杂技、歌舞及民

间各种新的音乐技艺的总称。”［2］刘再生在《中国

古代音乐史简述》中认为：“‘百戏’是我国古代

兼有音乐歌舞成分的杂技表演之总称，实际上包

括杂技、武术、幻术、民间歌舞杂乐、杂戏等艺

术表演形式，在表演中多伴有音乐的唱、奏，所

以，百戏与音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3］

从上文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认为“散乐”

和“百戏”是同一种表演形式，但学术界也有不

同的声音。赵维平在《中国历史上的散乐与百戏》

一文中对散乐和百戏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辨析。他

指出，百戏是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传入中国的外

来演艺形式，而散乐是周代已有的本土乐舞传统，

反对将两者混为一谈。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百

戏与散乐的关系在内容上呈现阶段性的演变：散

乐 （周代） ——百戏 （后汉） ——散乐 （隋唐，

实为百戏）。［4］这一演变轨迹体现了中古时期乐舞

艺术的跨文化互动与重构过程。杨荫浏在《中国

古代音乐史稿》中写道：“《散乐》是从周代以

来，用以概括一切尚未得到统治阶级正式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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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民间音乐形式的总的名称。”“《散乐》的具

体内容，依时代而不同，伸缩性极大。但它却常

是民间音乐新兴因素的托身之所。《散乐》又名

《百戏》。在隋、唐、五代时期，它包括各种杂技，

也包括各种戏剧。”［5］

通过融贯各家观点和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

笔者认为，杨荫浏先生的说法是比较客观的，在

各朝各代没有得到统治者重视的民间音乐，都应

被划分到散乐之中。随着历史朝代的更替变迁，

散乐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周代的散乐主要指的

是民间的乐舞，汉代的百戏主要泛指侏儒、俳优、

角抵及其杂技等形式，到了隋唐时期，由于统治

者大力推崇散乐等民间音乐，使散乐和百戏在民

间及宫廷之中不断交流融合，成为一体。这时，

散乐和百戏实属同一种民间音乐形式。《唐会要》

中记载：“散乐，历代有之，其名不一，非部伍之

声，俳优歌舞杂奏，总谓之百戏。”［6］可见，唐代

社会认为散乐和百戏是同一种表演形式。但隋唐

时期的散乐表演形式较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唐朝实施的政策开放，这一时期的中国音乐

融合了大量西域音乐文化，从而大大扩充了散乐

的内容，包括杂技、歌舞戏、幻术、动物表演等

艺术形式。综上所述，散乐从周代产生，到隋唐

时期得以快速发展，其表演形式也不断外延，到

了隋唐时期，散乐包含了歌舞大曲、杂戏、杂剧

及侏儒、俳优、角抵等形式。

二、历史文献中的契丹—辽散乐

契丹—辽在统治我国北方的200余年间，创造

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在政治上，辽代采用了

两种制度；在文化上，积极推崇先进的中原文化；

在音乐上，不但继承了唐代、五代的音乐体系，

更保留了契丹民族原有的音乐。据《辽史·乐志》

载：“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饶

歌、横吹乐。”［7］由此可见，散乐在契丹—辽时期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于契丹—辽散乐的来源，在《辽史·乐志》

中有记载：“晋天福三年，遣刘昫以伶官来归，辽

有散乐，盖由此矣。”［8］这是关于契丹—辽散乐来

源的明确记载，此外，在《契丹国志》等资料中

均有关于这次赠乐的记载。笔者翻阅资料发现，

《辽史》记载：“酒酣，或歌、或舞、或戏射、角

抵，各极其意。”［9］这是辽太祖八年（即914年）的记

载，而晋天福三年是 938 年，所以，“辽有散乐，

盖由此矣”的记载确有不当之处。契丹—辽在建

立之初，就有歌舞、戏射、角抵等散乐形式，那

么这些散乐是从哪里来的？笔者认为其来源有两

个方面：一方面，契丹—辽一直以来是唐代的附

属国，唐代在契丹—辽设立松漠都督府管辖，散

乐可能是契丹—辽与唐代长期交往中传入其松漠

旧地；另一方面，契丹—辽本是能歌善舞、能征

善战的民族，在本民族地区有歌舞、角抵、戏射

等一类的散乐不足为奇。而后晋赠乐则是中国南

方地区对契丹—辽的散乐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扩充。

契丹—辽散乐具体包括哪些种类，学术界对

此并没有明确的答案。现存的历史文献也未有明

确的记载。孙星群在《西夏辽金音乐史稿》中写

道：“辽朝散乐的形式包括有：百戏、角抵、戏

马、筚篥独奏、琵琶独弹、笙独吹、筝独弹、鼓、

笛、筑演奏、歌曲演唱、曲破表演等。”［10］王福利

在《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中提出：“辽散乐类似

于唐，是俗乐、杂戏的配合。主要包括杂剧、歌

唱、器乐合奏或独奏及手伎、角抵、戏马等百戏

项目，多源自后晋。”［11］通过对比王福利和孙星群

的说法，笔者认为契丹—辽散乐包括歌舞、杂剧、

角抵、戏马、手伎、筚篥独奏、琵琶独弹、笙独

吹等器乐合奏形式。

三、图像遗存中的契丹—辽散乐

（一）辽墓散乐壁画

目前发现的契丹—辽散乐壁画多集中在河北、

山西、内蒙古、辽宁等地，主要有山西大同北郊

卧龙湾 2 号辽墓东壁散乐壁画、通辽库伦奈林稿

苏木前勿伦布格村辽墓 6 号墓散乐壁画、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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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散乐壁画、散乐壁画［12］、

内蒙古通辽扎鲁特旗文管会藏散乐壁画、大契丹

国萧氏夫人墓散乐石雕、敖汉旗羊山 1 号墓散乐

壁画及宣化辽墓壁画。其中，宣化辽墓中共有散

乐壁画七幅。

20世纪 70—90年代，我国在河北省张家口市

宣化区下八里村发掘出一批规模宏大、保存完好

的辽代中晚期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绘制精美的壁

画。这些壁画题材丰富，包括备茶图、出行图、

散乐图等，其中，散乐壁画主要分布在以下墓葬

中：1 号墓（张世卿墓，1116 年）、4 号墓（韩师

训墓，1111年）、5号墓（张世古墓，1117年）、6
号墓（辽代晚期）、7号墓（张文藻墓，1093年）、9
号墓（辽代晚期）和10号墓（张匡正墓，1093年）。

由于辽代实行严格的书禁政策，现存关于辽代的历

史文献较为匮乏，元人编撰的《辽史》也存在诸多

疏漏。在此情况下，宣化辽墓壁画的发现具有特殊

意义。这些图像资料不仅弥补了辽代史料文字记载

的不足，更为研究辽代音乐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对重构辽代音乐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由于

篇幅限制，笔者将部分辽墓和宣化辽墓散乐使用乐

器的种类、乐队编制进行了简单分类（见表1）。

如表 1 所示，契丹—辽墓中散乐乐队编制编

配灵活，人数为 5至 13人，小型乐队主要以吹奏

乐器和打击类乐器为主，大型乐队加入丝弦乐器，

以琵琶为主，箜篌、筝一类乐器在辽墓中相对少

见。乐舞伎乐人的使用也不固定。使用乐舞伎乐

人的散乐壁画表演的是歌舞大曲类节目，未使用

乐舞伎乐人的散乐壁画表演的是杂剧、杂技和乐

器独奏。笔者认为，被定格在散乐壁画中的散乐

表演“瞬间”，并不能代表整个散乐表演的过程，

壁画所呈现的是墓主人生前的写照，壁画的内容

表1　辽墓和宣化辽墓散乐使用乐器的种类、乐队编制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墓葬壁画名称

山西大同北郊卧龙湾 2 号辽墓东壁散

乐壁画

通辽库伦旗奈林稿苏木前勿伦布格村

辽墓6号墓散乐壁画

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散乐

壁画

散乐壁画

内蒙古通辽扎鲁特旗文管会藏散乐

壁画

大契丹国萧氏夫人墓散乐石雕

敖汉旗羊山1号墓散乐壁画

宣化1号张世卿墓散乐壁画

宣化4号韩师训墓散乐壁画

宣化5号张世古墓散乐壁画

宣化6号墓散乐壁画

宣化7号张文藻墓散乐壁画

宣化10号张匡正墓散乐壁画

人数

（人）

13

5

8
5
5

11
7

12
9
5
8
7
8

乐队编制

笙、排箫、筚篥、横笛、琵琶、拍板、大鼓、腰鼓、方响、舞蹈、

指挥（疑似）、侍人（2人）

横笛、舞蹈、筚篥、曲项琵琶、（1人残缺）

筚篥（2人）、笙、横笛、细腰鼓、大鼓、舞蹈、拍板

筚篥、舞蹈、横笛、腰鼓、排箫

舞蹈、腰鼓、曲项琵琶、筚篥、横笛

琵琶、排箫、笙、指挥、方响、横笛、筚篥、拍板、大鼓、腰鼓、

横笛、（1人门吏）

横笛（2人）、筚篥（2人）、拍板、腰鼓、大鼓

筚篥（2人）、横笛（2人）、腰鼓（2人）、笙、大鼓、拍板、琵琶、

十二管排箫、舞蹈

指挥、腰鼓（2人）、筚篥、横笛、大鼓、笙、 拍板、舞蹈

横笛、筚篥、腰鼓、拍板、大鼓

大鼓、腰鼓、横笛、笙、筚篥、拍板、曲项琵琶、舞蹈

大鼓、腰鼓、笙、横笛、筚篥、拍板、舞蹈

大鼓、腰鼓、笙、横笛、筚篥、拍板、曲项琵琶、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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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与辽代的“乐次”制度有关。张世卿作为契

丹—辽的汉人官僚，其墓葬使用的乐器较为齐全，

与其身份也是相符合的。

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契丹—辽墓葬考古发掘报

告、墓志等资料对契丹—辽散乐壁画进行断代划

分，但有些图像资料来源于网络和著作资料。笔

者只能将具有契丹—辽代表性的几幅散乐壁画进

行列举，希望能管窥一斑，供大家参考。

敖汉旗羊山 1 号墓有墓志铭出土，其下葬年

份为 1027 年；通辽库伦 6 号墓出土的“圣宋通

宝”，铸于 1101 年，此时为契丹—辽天祚帝时期

（1101—1125年）；解放营子辽墓的建造时期在其

考古发掘报告中被定为契丹—辽中期到道宗初年，

但有考古学者对出土文物进行研究，将墓葬年代

定为辽道宗时期 （1055—1101 年）；内蒙古通辽

扎鲁特旗文管会藏散乐壁画年代为辽圣宗时期

（983—1031 年）；大契丹国萧氏墓的建造时间根

据墓志铭的记载可知为1009年。

通过对上述墓葬壁画细致地观察，本研究发

现细腰鼓在这些墓葬中均有出现，可见细腰鼓是

契丹—辽散乐中十分重要的乐器。此外，上述壁

画中的各乐器大致相同，唯独腰鼓的形制虽然相

似，都属于细腰鼓类，但演奏方法却不尽相同，

其演奏方式分为三类：

其一，两端皆用杖击，这类腰鼓见于耶律羽

之墓，舞者呈坐姿演奏，两手分别杖击腰鼓两侧。

《旧唐书》记载：“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

腹，本胡鼓也。”［13］这是一则关于其形制及制作材

料的记载，“瓦”是陶器的一种，其两面用绳索绷

紧鼓皮。《梦溪笔谈》 记载：“唐之杖鼓本谓之

‘两杖鼓’，两头皆用杖。今之杖鼓，一头以手拊

之，则唐之汉震第二鼓也。”［14］由此可知，唐代的

杖鼓与宋代的杖鼓并不是一种鼓，耶律羽之墓中

演奏的正是唐代的“杖鼓”，杜佑在《通典》中记

载：“正如漆桶，两头俱击。以出羯中，故号羯

鼓，亦谓之两杖鼓。”［15］由此可知，唐代的杖鼓就

是羯鼓。在《羯鼓录》中有对羯鼓形制的描述：

“状如漆桶，下以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16］此

鼓见于孙家湾辽墓伎乐人砖雕中。孙家湾辽墓发

掘报告将其定为契丹—辽早期，学者梅鹏云认为

这是目前唯一可见的契丹—辽“羯鼓”图像（见

图 1）。其实不然，在契丹—辽晚期的北京云居寺

北塔中就有两幅羯鼓伎乐人图像（见图2）。

在孙家湾辽墓伎乐人砖雕和北京云居寺北塔

的一幅砖雕上，一名伎乐人皆坐于凳子上演奏，

双手各执一鼓棒，杖鼓 （羯鼓） 置于牙床之上。

在北京云居寺北塔的第二幅砖雕上，一名伎乐人

站立演奏，一手做击鼓状，一手置于鼓上，将鼓

竖立起来演奏。从杖鼓（羯鼓）的形制上可以断

定三幅砖雕中的鼓均为同一类鼓，但出现了两种

不同的演奏方式，应为契丹—辽独特的演奏方式。

羯鼓作为唐代俗乐中十分重要的乐器，在唐十部

乐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中皆有应用，

但在《辽史》等相关史料记载中均不见“羯鼓”

记载，唯独在《辽史》记载的散乐器中有“杖鼓”

之名，笔者认为，契丹—辽所用杖鼓实为唐代羯

鼓，只是契丹—辽不再沿用“羯鼓”之名。《羯鼓

图1　孙家湾辽墓杖鼓砖雕拓片

图2　北京云居寺北塔羯鼓伎乐人砖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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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成书于唐代晚期，可以证明契丹—辽早期孙

家湾墓葬杖鼓伎乐人砖雕描绘的乐器表演场景与

《羯鼓录》描绘的羯鼓表演场景相同，这也是契丹

—辽散乐继承唐代俗乐的明证，只是在演奏方式

上在契丹—辽时期对其进行了创新。而孙家湾墓

葬和北京云居寺辽塔分别建于契丹—辽初期和末

期，从“一初一末”可见，契丹—辽对唐代俗乐

的传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二，关于上文所述“一头以手拊之”的汉

震第二鼓是什么、汉震第二鼓是否为杖鼓的问题，

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陈旸在《乐书》中记载：

“后周有三等之制。右击以杖，左拍以手，后世谓

之杖鼓、拍鼓，亦谓之魏鼓。”［17］那么，汉震第二

鼓能否等同于杖鼓？赵为民先生在《宋代杖鼓》

一文中进行了考证，他认为：《通典》所载即有腰

鼓、毛员鼓、都昙鼓、正鼓、鼓等名称。其形制

上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在乐器的大小上有所区别，

腰鼓和毛员鼓均用两手拍击，唯独都昙鼓击法特

殊，“左拍以手，右击以杖”。［18］沈括在《梦溪笔

谈》中也持这种观点。赵为民先生认为：唐代的

都昙鼓即宋时所称的“杖鼓”，即汉震第二鼓。所

以，称“杖鼓”是演奏方法上的称谓，此时腰鼓

类乐器应包含“杖鼓”，如宣化辽墓 1 号墓、4号

墓、6 号墓、7 号墓、10 号墓，敖汉旗羊山 1 号

墓，内蒙古通辽扎鲁特旗文管会藏散乐壁画均采

用“左手执棒，右手杖之”的演奏方法。陈旸在

《乐书》中系统著录了宋代使用的各类鼓制，宋代

第一鼓、第二鼓、第三鼓、震鼓的图像记载（见

图 3），为我们了解宋代“鼓”的发展情况提供了

宝贵的图像资料。

陈旸在《乐书》中记载的第二鼓、第三鼓的

鼓腔与辽墓散乐壁画中描绘的腰鼓鼓腔不同。在

辽墓壁画中，腰鼓鼓腔均为“细腰型”，第一鼓鼓

皮凸起，与墓葬壁画中的腰鼓也不相同，唯一与

辽墓壁画中腰鼓相同的是震鼓（即宋代杖鼓），前

文提及“后周有三等之制”，可见陈旸认为其均为

杖鼓，而《辽史》中记载的散乐器将杖鼓、第二

鼓、第三鼓并列，可知宋代的杖鼓和契丹—辽杖

鼓并非同一种鼓。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辽史》

中记载的第二鼓、第三鼓，即为宋代乐籍中所称

的杖鼓，二者同属腰鼓类，只是在形制大小方面

稍有区别。

其三，两手拍之。上文提及，赵为民认为腰

鼓和毛员鼓均用两手拍之，笔者赞同此观点，两

种鼓主要从演奏形态上进行区分：腰鼓稍大，置

于腰间进行演奏，如宣化辽墓 5 号墓散乐壁画、

浩花特 1 号墓散乐壁画；毛员鼓稍小，放于胸前

演奏，如解放营子辽墓散乐壁画。

（二）文物图像资料中的契丹—辽散乐

笔者在对契丹—辽散乐图像资料的考察中发

图3　陈旸《乐书》第一鼓、第二鼓、第三鼓、震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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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除了各地博物馆保存了一些有关契丹—辽的

音乐图像资料外，还有大量有关契丹—辽的音乐

图像，这些民间收藏的文物资料，虽然没有得到

考古界的官方肯定，但我们可以从音乐的角度对

其进行考证和分析，从而发现其音乐史料价值。

契丹—辽贵族出游打猎宴饮时的场景（见图

4、5、6），与五代胡瓌所作《卓歇图》异曲同工，

以宴饮娱乐为主，席前一人独舞或二人对舞，均

为女性舞者，另有一人使用拍板或拍手应节，其

余乐者为舞者伴奏。乐队使用乐器较为简单，多

为两三件乐器。那么宴乐图和散乐有什么关系？

在众多的宋代著作中，宴乐又被称为“宴飨

之乐”，为宫廷宴飨中歌舞音乐的总称，常伴有散

乐百戏的表演。在《唐语林》中有如下记载：“纵

士庶观看百戏，人物嗔咽……故盛为宴乐，与万

姓同欢。”［19］可见在唐代举办的大型宴乐活动中夹

杂了散乐百戏的表演，另外，多数墓葬散乐壁画

往往伴随着宴饮图的出现，由此体现契丹—辽

“宴乐一体”的用乐体制。笔者认为，“宴乐”一

词就其功能性而言，在不同的使用场合其功能也

不尽相同，如在郊祀活动时采用的宴乐被认为是

“雅”的范畴，其余则泛指宴飨娱乐用乐；“散乐”

就其表演内容而言，宴乐常夹杂着歌舞、杂戏、

杂技等散乐表演。综上所述，散乐属宴飨用乐的

一部分表演内容。除了上述宴乐所用的散乐外，

另有一男一女的对舞形式（见图7、8）。

图4　契丹—辽贵族宴乐 （一）

图5　契丹—辽贵族宴乐 （二）

图6　契丹—辽贵族宴乐 （三）

图7　契丹—辽散乐乐舞 （一）

图8　契丹—辽散乐乐舞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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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辽贵族宴乐和散乐乐舞图乐队编制

（见表 2）。笔者通过对表 2的观察发现，只有贵族

宴乐图（一）和散乐乐舞图（二）中描绘的乐队

编制与《辽史·乐志》中记载的散乐乐器相符合，

其余三幅图像均有唢呐或钹两种乐器的出现，那

么将以上三幅乐舞图定义为散乐是否恰当？笔者

认为，一切以宴饮娱乐为目的的音乐都应该属于

散乐的范畴，至于唢呐和钹两种乐器为何会出现

在散乐乐队之中？应与契丹游牧民族“四时捺钵”

的习俗相关，契丹贵族在打猎时，不能随军携带

大量的散乐伎乐人，这时会使用鼓吹乐器唢呐和

钹临时充当散乐乐器，为散乐歌舞进行伴奏，但

其最根本的功用是宴饮娱乐，也符合游牧民族粗

犷豪放、不拘一格的民族性格。

四、契丹—辽对散乐的继承与发展

（一）契丹—辽对唐代俗乐的继承

从前文的阐述中可以得出，契丹—辽在建立

之初就已经有角抵、戏马一类的散乐形式。唐代

时期，契丹—辽作为唐代的附属国，唐代采用汉

人官制统治契丹族，设立“松漠都督府”，散乐可

能是在与唐代的频繁交往中传入契丹—辽，后唐

时期也有“唐遣使遗红牙笙”［20］的记载，由此可

见，不论是在唐代还是五代时期，契丹—辽都与

中原地区保持密切的联系，这对契丹—辽音乐的

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后

晋石敬瑭的两次赠乐给契丹—辽散乐进行大规模

扩充提供了机会。另外，947 年，辽太宗攻入后

晋都城开封府，《辽史》记载：“晋诸司僚吏、嫔

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

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

及铠仗，悉送上京。”［21］契丹—辽从后晋掠夺大量

乐谱、乐人、法器等，这些乐人中不乏散乐伎乐

人，此次掠夺给契丹—辽散乐提供了更大的发展

空间。多数学者认为，后晋的散乐是直接承唐而

来的，而契丹—辽散乐继承后晋，由此可知，契

丹—辽散乐实则是对唐代散乐的继承。

从辽墓和宣化辽墓散乐乐队的编制看，多采

用歌舞大曲类散乐形式，多数散乐壁画乐工均站

立，应为“立部伎”演奏；从壁画舞者甩袖顿足、

男扮女装的形态上分析，较为符合《辽史》“俳

优、歌舞杂进”的描述，《辽史》曰：“汉武帝以

李延年典乐府，稍用西凉之声。今之散乐……往

往汉乐府之遗声。”［22］那么，《辽史》所说的“西

凉之声”是什么意思？郑绍宗先生认为，“西凉之

声”就是龟兹乐和舞蹈。可知契丹—辽歌舞大曲

采用龟兹乐曲调所作，其龟兹乐上承唐代，是没

有异议的。

从契丹—辽散乐使用的乐器看，契丹—辽散

乐器配置来源于唐俗乐。据《新唐书》记载：“凡

所谓俗乐者……丝有琵琶、五弦、箜篌、筝，竹

有筚篥、箫、笛，匏有笙，革有杖鼓、第二鼓、

第三鼓、腰鼓、大鼓，土则附革而为鞚，木有拍

板、方响，以体金应石而备八音。”［23］文献按八音

将俗乐使用乐器进行分类，通过对比发现，与

《辽史·乐志》中记载散乐乐器完全一致，可知契

丹—辽散乐继承唐俗乐。

表2　契丹—辽贵族宴乐和散乐乐舞图乐队编制情况

序号

1
2
3
4
5

绘画名称

契丹—辽贵族宴乐（一）

契丹—辽贵族宴乐（二）

契丹—辽贵族宴乐（三）

契丹—辽散乐乐舞（一）

契丹—辽散乐乐舞（二）

人数（人）

4
5
6
6
8

乐队编制

排箫、箜篌、拍手、舞蹈

唢呐（2人）、拍板、舞蹈（2人）

唢呐（2人）、钹、大鼓、拍手、舞蹈

唢呐、拍板、琵琶、大鼓、舞蹈（1男1女）

琵琶、筚篥、拍手、横吹、拍板、腰鼓、舞蹈（1男1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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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文对契丹—辽杖鼓等腰鼓类乐器的论

述中可知，宋代“后周三等之制”记录的第一鼓、

第二鼓、第三鼓与《辽史》《新唐书》中第二鼓、

第三鼓绝非同一种乐器，存在同名异器的情况，宋

代第二鼓、第三鼓属于杖鼓的范畴，《辽史》《新唐

书》将杖鼓、第二鼓、第三鼓并列记录，可见唐代

和契丹—辽具有传承关系。另外，从孙家湾墓葬杖

鼓砖雕和北京云居寺杖鼓砖雕看，两者分别处于契

丹—辽的初期和末期，而在同时期的宋代未见杖鼓

（羯鼓）的任何文献记载和图像遗存，此杖鼓（羯

鼓）图像遗存应为契丹—辽承唐之明证。

（二）契丹—辽对宋金时期散乐发展的影响

1004年，辽宋达成“澶渊之盟”之后，契丹

—辽和宋代保持了 100 多年和平友好的关系。在

此期间，两国互派使者、互通贸易。在音乐方面，

两国相互交流融合。

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中谈道：“更视其散

乐之内容，为册皇后仪之百戏、角抵、马戏，为

皇帝生辰乐次，及宴宋使乐次之丝竹独奏、歌、

筑球、角抵及致语、杂剧，又全是宋代排当乐次

之名物制度耳。其来自唐，其说有汉，而其实是

宋，诚难以究其极矣。若就常情论，刘昫所传散

乐，惟有晚唐伎艺，辽初固属如此也。其后随宋

转变，终成排当乐次，即史志之所纪者，乃辽末

之情形耳。”［24］可见，任先生认为辽初所继承的是

晚唐伎艺，而后随宋转变，《辽史》中记叙的是辽

末的情形。笔者较同意任先生的观点，但不可否

认的是，契丹—辽散乐并非单向地随宋转变，其

艺术基底中沉淀着辽初的晚唐伎艺，从前文详述

的杖鼓 （羯鼓） 遗存中，即可得到明确的印证。

笔者将契丹—辽乐次制度和宋代乐次制度进行对

比（见表3）。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契丹—辽的乐次制度和

宋代乐次制度如出一辙，只是在用乐方面稍有差

别。如辽代“曲宴宋国使”乐次和宋代春宴、秋

宴、圣节三大宴乐次，均使用“九盏制”。相比之

下，宋代宫廷在三大宴会等重大典礼中，建立了

更为规范的宴乐体系，其乐队编制显著扩大，结

构和内容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程式，体现出宋代

宫廷用乐制度化、规模化的特征。

据《宋史·乐志》记载：“政和详定五礼，有

紫宸殿大辽使朝见仪、紫宸殿正旦宴大辽使仪、

紫宸殿大辽使朝辞仪、崇政殿假日大辽使朝见仪、

崇政殿假日大辽使朝辞仪。其紫宸殿赴宴，辽使

表3　契丹—辽乐次制度和宋代乐次制度比较

行酒次序

酒一行

酒二行

酒三行

酒四行

酒五行

酒六行

酒七行

酒八行

酒九行

契丹—辽乐次制度

皇帝生辰乐次

筚篥起，歌

歌，手伎入

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

杂剧进

阙

笙独吹，鼓笛进

筝独弹，筑球

歌曲破，角抵

无

无

曲宴宋国使乐次

筚篥起，歌

歌

歌，手伎入

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

杂剧进

阙

笙独吹，合法曲

筝独弹

歌，击架乐

歌，角抵

宋代乐次制度

春、秋、圣节三大宴会

庭中吹筚篥，以众乐和之

皇帝再举酒，群臣立于席后，乐以

歌起

歌，百戏皆作

歌，致辞。合奏大曲

独弹琵琶。杂剧

独吹笙，蹴鞠

独弹筝，杂剧

奏鼓笛曲，或法曲，或龟兹

歌，用角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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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位御坐西，诸卫上将军之南……大率北使至阙，

先遣伴使赐御筵于班荆馆，在赤岸，去府五十里。

酒七行。”［25］另外，宋朝还有“三盏制”“五盏制”

“十七盏制”等，其“七盏制”用于曲宴辽国使宴

会中，而契丹—辽曲宴宋国使却用九盏之制，为

何契丹—辽不使用相同规格宴请宋国使？笔者认

为，此时契丹—辽与宋交好，用宋朝在重大宴会

中所使用的乐次来宴请宋国使臣，以缓解其思乡

之苦，再合适不过。

散乐“乐次之制”究竟是由契丹—辽创制还

是由宋代创制，任半塘没有进行阐述，在相关文

献史料中也没有记载，笔者也无从考证，但从乐

次制度可以看出契丹—辽与宋代相互交流融合，

相互影响。

陈旸在《乐书》中也有歌舞大曲的记载：“至

于优伶常舞大曲，惟一工独进，但以手袖为容，

踏足为节，其妙串者虽风旋鸟骞，不踰其速

矣。”［26］《乐书》记载的大曲不正是宣化辽墓散乐

图所描绘大曲表演时的场景吗？

1125年，契丹—辽灭亡后，金代接收了契丹—辽

留下的大量宫廷伎乐人，在官制方面更是循辽之

旧。据《金史》记载：“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

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天会四年，建尚书

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颁新官制及换官格，

除拜内外官……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27］可

知，在金代建立之初，其官制皆效仿辽宋官制。

从上文关于契丹—辽教坊的论述中可知，金代有

音乐机构教坊的设立。另外，从许亢宗《奉使行

程录》“云乃旧契丹教坊四部也”中可知，金代教

坊四部承袭了契丹—辽教坊四部。

笔者在对契丹—辽散乐的研究过程中发现，

契丹—辽散乐是 10—12世纪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与

中原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辽宋长期互派使者促

进了文化交流。据考证，在契丹—辽与宋修好的

100 多年里，契丹—辽定期向宋派遣使者，包括

正旦国信使、生辰国信使、告哀国信使等，宋代

也定期向契丹—辽派遣使者，散乐成为宴饮仪式

中招待两国使者必不可少的表演节目，是契丹—

辽与宋代文化交流的载体。散乐中的杂剧剧目大

多是根据时政改编而成，由此宣扬国威，在政治

外交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由于契丹—辽

积极接收汉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契丹族和汉族在

诸多方面已经融为一体，产生了相同的文化心理，

在文学、儒学、医药、生活习俗、绘画、建筑、

音乐等方面效仿中原，在与宋的交往中不断相互

交流融合，而且向女真等民族传播汉族的文化，

有利于促进我国民族的融合。散乐通过契丹—辽

传播至女真等民族，契丹—辽对散乐的发展具有

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构成中华民族音乐文化重要

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契丹—辽在建立之初通过后晋上

承唐代的俗乐，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宋代音

乐相互融合，逐步融为一体。我们目前所见的契

丹—辽散乐墓葬壁画多数为辽末时期的作品，与

宋代墓葬散乐壁画在人物造型、乐舞、乐队编制

等方面十分接近，绝无二致，可见契丹—辽对宋

代散乐发展的影响之深。从金代教坊四部乐中也

可以管窥金代对契丹—辽散乐的继承。

五、结语

纵观散乐的千年流变，其形态始终伴随时代

更迭而演进：周代肇始于民间乐舞，汉代融入西

域杂技奇观，魏晋南北朝时汇入多民族乐舞基因，

至隋唐时期形成兼容百戏、歌舞、俳优等的成熟

体系，及至契丹—辽时期，散乐发展又呈现独特

的历史面向——既以“立部伎”乐队、龟兹乐调、

唐制八音等元素完整承袭唐代俗乐精髓，更通过

杂剧叙事形态的强化，推动散乐由技艺展示向戏

剧表达的转型，为宋金元杂剧的兴起埋下伏笔。

契丹—辽散乐在音乐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

其对唐乐体系的忠实存续，更体现在其作为文化

枢纽的能动性方面：一方面，通过“澶渊之盟”

后的百年交融，契丹—辽将宋代“乐次制度”、宴

乐仪轨纳入自身体系，促成辽宋散乐的同频共振；

另一方面，通过教坊四部制、墓葬乐舞图像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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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契丹—辽将唐乐基因注入金元文化血脉。

这种“上承唐制、中融宋韵、下启金元”的跨时

代作用，使契丹—辽成为 10—12世纪中华音乐多

元一体格局的关键铸就者。墓葬壁画中胡汉乐工

共奏、辽宋乐器并置的场景，正是中华民族共同

体形成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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